金融办文档管理及保密制度
 
一、我办设立保密工作领导小组，共由4人组成。分管保密工作的办领导任主任，综合处分管文秘工作的领导任副主任，成员由综合处保密员、打字员担任。人员如有变动，要及时调整补充，保证组织健全。
二、加强保密宣传教育，增加保密意识。保密工作领导小组定期组织干部、职工学习保密法规，积极参加上级保密部门组织的各种活动，吸取保密工作的正反面典型的经验教训，不断提高全体人员遵守保密纪律，做好保密工作的自觉性。
三、建立严格的登记造册制度，在秘密文件的收发、阅办、传递、清退、立卷、归档过程中，要履行签收手续。
四、秘密文件必须存放在保密室或综合处的保险箱或文件柜内，并且由专人负责保管，经常检查保管情况，对平时工作使用的秘密文件，用后随手入柜加锁。
五、秘密文件只能在保密室阅读，不得带出保密室。因公携带秘密文件和资料外出时，须经办领导同意，并要落实保密措施，做到文件不离人，人在文件在。违反规定造成失密、泄密者，按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处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六、绝密件和制发机关规定不准翻印的文件，以及中央、国务院、省委和省政府下发的密件，均不能自行复印。其他机密、秘密级文件需要复印，须经局领导或综合处处长审批，复印后应标明保存单位、份数和日期，由专人签收，并和原件一样严格管理。
七、在接待外宾、新闻媒体、有关部门人员时，必须按照国家和我办统一的对外表态口径，凡涉及国家、单位秘密和不宜外传的有关数据、信息、资料等，不得向外披露。任何人不得私自接待外宾、新闻媒体。
八、任何人员未经批准不得将自己所接触的本单位或者外单位涉及国家、有关单位秘密的文件、资料等，写成稿件向公开发行的报刊投稿或者编入公开发行的书籍中以及对外披露。
九、秘密以上文件销毁时要逐件登记，经领导批准，并有2人以上监销。
十、本制度由综合处负责解释。
十一、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